
  - 1 -

附件 1 

 

山东省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动态分级评价表 

被检查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评价时间（编号）：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生产许可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生产范围（品种多的可以简略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 评价内容 
分

值

标准 得

分 

1.是否悬挂、摆放和公示生产许可证、

营业执照、产品质量标准等文件和监管

记录、分级评价标识 

5 

每项 1 分，缺一

项减 1分 

 

2.是否超出生产许可证、批准文号等批

准范围生产，是否在未经许可的地点生

产、经营★ 

5 

存在超范围不得

分，不存在超范

围得全分 

 
许可管

理 

3.是否透明、开放生产，为监管检查、

产品抽检和外来人员参观、考察提供便

利 

5 

是得全分，不是

不得分 

 

4.生产、质量、技术等主要负责人是否

在岗履职，物料质量检验人员数量和能

力是否满足需要 

5 

生产、质量、技

术等主要负责人

在岗履职得 2

份，物料质量检

验人员数量和能

力满足需要得 3

分 

 

人员管

理 

5.企业员工是否熟悉饲料、兽药管理法

规、食品安全法规、安全生产法规等，

是否自觉主动遵守企业制度规定、文化

精神  

5 

熟悉法规得 3

分，遵守企业制

度得 2分 

 

6.企业现场操作人员安全生产培训、防

护服装、制度规定等是否符合要求，配

备消防器材是否符合要求 

5 

安全生产培训、

防护服装、制度

规定各 1 分，配

备消防器材 2分 

 

安全生

产 

7.厂区内是否清洁、绿化，垃圾是否密

闭并分类标识存放 污水 废气 粉尘

5 

厂区清洁、绿化

1 分，垃圾密闭

并分类标识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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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分，污水、废

气、粉尘、噪音

等排放符合要求

3分 

8.厂房、仓库、检验室、车辆、工具、

生产设备、检验仪器等安全生产相关设

施是否完好，车间内是否整洁 

5 

厂房、仓库、检

验室、车辆、工

具等安全生产相

关设施完好 3

分，车间内整洁

2分 

 

9.厂区内物料标识、设备和管道标识、

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标识等是否齐全，

物料存放是否整齐有序 

5 

物料标识、设备

和管道标识、安

全生产和职业健

康标识每项 0.5

分，物料存放是

否整齐有序 3分 

 

10.企业是否按照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

理条例》、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》、《兽

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组织生产，市、

县级畜牧兽医管理部门检查合格 

15 

按照《规范》组

织生产 10 分，

市、县级畜牧兽

医管理部门检查

合格 5分 

 

11.厂房、仓库内是否存放违法的原料、

与生产无关的药物、添加剂等物料，产

品标签和包装袋等内容是否符合要求★ 

10 

无违法的原料、

与生产无关的药

物、添加剂等物

料 8 分，产品标

签和包装袋符合

要求 2分 

 

12.饲料、兽药的生产、检验、销售、采

购记录和物料供应商评价考核记录是否

齐全 

5 

生产、检验、销

售、采购记录和

物料供应商档案

各 1分 

 

生产经

营 

13.饲料兽药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生产工

艺条件，交接班和换品种清场是否按照

规定执行，是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交叉

污染 

5 

符合生产工艺条

件 3 分，交接班

和换品种清理按

照规定执行 1

分，采取有效措

施防止交叉污染

1分 

 

监管检

查 

 
14.一年内是否有违法违规问题；是否有

核实的产品质量投诉和举报，是否发生

饲料、兽药生产事故和产品质量安全事

10 

一年内无违法违

规问题 3 分；无

产品质量投诉和

举报 2 分，无饲

料、兽药生产事

故和产品质量安

 



  - 3 -

说明：1.带★的检查内容为关键项，关键项有违法问题未处理完毕，不评价动态等级。2.

检查项目和检查内容可根据实际合理缺项。 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全事故 2 分；生

产、销售实行产

品质量风险预警

制度 1 分，生产

具有可追溯性 2

分 

15.是否留存省、市、县三级畜牧兽医管

理部门监管检查、产品抽检及分级评价

记录；是否及时整改落实问题缺陷  

10 

留存省、市、县

三级畜牧兽医管

理部门监管检

查、产品抽检及

分级评价记录 3

分；及时整改落

实问题缺陷 7分 

 

附加分 
企业获得社会荣誉、行业表彰、新产品

证书、科研发明奖项、产品抽检等情况 
10 

企业获得社会荣

誉、行业表彰、

新产品证书、科

研发明奖项等，

每项县级 1 分，

市级 2 级，省级

及以上 3 分，总

分不超过 6 分；

两年内被监督抽

检产品合格 1 批

加 2 分，总分不

超过 4分。 

 

推荐评

级 

优秀（  ）            良好（  ）

一般（  ） 

总

分 
 

 

所在单位与职位 签字 备注  

   

   

   

评价人

员签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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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       

山东省饲料（兽药）生产企业等级公示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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